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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盐城市“千百十工程"实施意见，支持和引导我市企业转型升级、做大做强，全面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现提出如下意见(简称支持工业发展“十六条”)。
    一、支持融资担保企业
    1．持续充实政策性担保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力争到“十二五"期末政策性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增加到3亿元；同时大力支持融资性担保机构为工业企业提供担保。
  二、鼓励企业跨档升级
  2．鼓励企业加大技改投入(不含新引进企业实施的首个项目及招商引资协议中有分期实施的项目)，对年度生产设备购置额超过300万元、500万元、2000万元、3000万元的，分别按购置额的4％、6％、8％、l0％分段给予补助。单个企业不超过300万元。
    3．鼓励骨干企业升级，对列入盐城市千家升级企业、年度开票销售收入首次完成两年翻番目标(以2011年为基数)的企业，开票销售在5亿元、10亿元、50亿元以上的企业，年内纳税新增一般预算收入增幅达到全市一般预算收入平均增幅的，分别给予30万元、50万元、1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4．鼓励新增长点达产达效，对2012年开票销售超过2000万元且成为定报企业、纳税达100万元的企业给予奖励，每实现开票销售2000万元奖励l万元。
    5．鼓励企业多作贡献，对规模工业企业年内纳税新增一般预算收入150万元、250万元、500万元、750万元、1000万元、1250万元以上，且增幅达到全市一般预算收入平均增幅的，分别奖励企业经营层(法人代表按30％计算)10万元、20万元、30万元、50万元、80万元、150万元。
    三、鼓励企业上市重组
    6．对与世界500强和国内l00强、行业前3强企业实现战略重组，且年度新上项目生产设备投资额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分别给予200万元和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7．对企业完成股改并通过辅导验收的给予50万元的补贴；对成功上市的再给予1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8．对企业兼并重组涉及的资产评估增值、债务重组收益、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等，按照国家、省、市相关规定给予税收优惠减免；对拟上市企业因会计审计调整增加的利润而增加的税收，其形成的市级地方留成部分，在企业成功上市后，全额奖励给企业。
    四、鼓励企业创新创牌
    9．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工程中心，分别给予l00万元、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10．对首次获得国家、省认定的公共服务平台(含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小企业创业示范基地)，分别给予30万元、l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11．对国家、省新认定的示范基地(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中小企业产业集聚示范区、重点特色产业集群等)，分别给予30万元、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12．对被新确认为国家级、省级两化融合示范区和省级两化融合实验区的，分别给予园区30万元、l 0万元和1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以上第10条至第12条同一园区不重复奖励)
 
    13．支持工业企业和工业设计企业加强多种形式合作，以设计费用的50％补助给工业企业，最高不超过20万元。
    14．凡涉及企业科技创新的扶持政策按照《关于鼓励和支持科技创新工作的意见》(大发[2010]73号)执行。
    五、鼓励企业节能减排
    15．对企业年节能量超过l000吨标煤的节能改造项目，给予5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对年节能量超过500吨标煤的节能改造项目，给予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bookmark: _GoBack]    16．对获得国家、省认定的合同能源管理机构实施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分别给予20万元、l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本意见于2012年起实施，由市金融办、财政局、经信委、发改委、科技局负责解释。原有政策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
 

